新疆警察学院缓考申请表

	20    —20     学年第  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编号：　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专业     级   大队     区队
	电话
	

	申请缓考课程
	课程名称
	任课教师意见（是否同意）、签字
	系（部）领导签字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缓考理由（因病缓考附医院诊断证明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大队证明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教务科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         盖章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缓考时间安排
	缓考暂定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。

	注：

1.缓考是针对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参加正常安排的考试而设定的制度，不适用于因缺课较多而被取消考试资格的情形。
2.申请表一式三份，教务科（原件）、学生处、任课教师各存一份。
3.申请缓考的学生于考试之前3日内办理手续。


